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23号

当事人名称：揭西县五云庄田养猪场
经营者：彭成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22L52753496T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五云镇罗洛村庄田寨后山
2026年5月18日，我局执法人员会同五云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到揭西县五云庄田养猪场现场检查，发现你养猪场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你养猪场正在养殖，养殖废弃物治理设施正在运行，生猪存栏量约620头，有2个沼气池（容积分别约为2100、250立方米）、1个地面沉淀池（容积约为200立方米）、1个地下沉淀池（容积约为48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经收集后，排至沼气池发酵处理，再经沉淀池沉淀处理，没有外排。经执法人员使用地图软件套合揭西县禁养区范围矢量图查询，你养猪场位于《揭西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18年修订）》划定的禁养区范围内。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bookmark: _GoBack]揭西县五云庄田养猪场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彭成林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由经营者彭成林提供，证明揭西县五云庄田养猪场的主体资格及经营者彭成林的身份信息；2.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检查照片，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由执法人员制作，证明揭西县五云庄田养猪场正在养殖生猪，生猪存栏量约620头；3. 地图软件套合揭西县禁养区范围矢量图结果，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由执法人员制作，证明揭西县五云庄田养猪场位于《揭西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2018年修订）》划定的禁养区范围内。
上述行为违反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一条“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三）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的规定，现责令你养猪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养猪场停止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养猪场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养猪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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